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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浙江省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植保检疫与农药管理总站、杭州顶峰茶业有限公

司、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省农业农村生态与能源总站、乐清市农业农村局、淳安县农业农村

发展服务中心、武义县农业农村局、杭州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台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浙农飞

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铁锋、赵芸、叶波、胡飞、郭华伟、陈玲玲、崔宏春、黄向永、陈瑞、李继、

周小芬、林雨、吕晓菡、李春楠、石春华、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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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茶树病虫害统防统治的服务机构、病虫调查、防治措施、统防统治的实施等方面。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病虫害统一预测、统一防治茶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3213   植保无人飞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DB33/T 867（所有部分）  茶树主要害虫测报调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统防统治  unified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具备植物保护专业技术和设备的服务组织（主体），开展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病虫害防治服

务的行为，是植物保护的一种方式。 

4 服务机构要求 

基本要求 4.1 

从事茶树病虫害统防统治的实施主体应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合作社或其他经济组织，并具

备相应的茶树病虫害防治能力，应出资为作业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服务机构应与经营主体签订书

面合同，合同模板见附录A。 

设施设备要求 4.2 

应当按照服务茶园的规模配置病虫防治设备和作业时所需的防护、急救设备等。 

人员要求 4.3 

4.3.1 应聘请不少于一名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业内专家，负责统防统治技术指导和培训。 

4.3.2 应配备不少于一名经过培训或具有相应资质的病虫调查人员（植保员）。 

4.3.3 确定一名具有设备操作技能并符合相关上岗要求的生产技术管理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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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病虫调查 

主要病虫害调查应按DB33/T 867（所有部分）的要求执行，其他病虫害结合实际可参照执行。根据

当地病虫测报，结合田间调查，对达到防治标准的茶园与茶园业主确认。 

6 防治措施 

防治原则 6.1 

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措施控制茶园病虫害，必要时，采用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时选用农药应符合农药登记的规定。 

绿色防控措施 6.2 

6.2.1 农业防治 

选择抗性品种，采用修剪、采摘、耕作、施肥、排灌、铺草等栽培管理措施。 

6.2.2 理化诱控 

茶园宜设置诱虫灯诱杀茶尺蠖等鳞翅目害虫的成虫，每15亩～30亩安装1盏灯。宜配备专用诱芯的

诱捕器，放置密度、位置、诱芯更换频率等根据产品的相关说明。 

6.2.3 生态调控 

保持茶园周边生态的多样性，发挥蜘蛛、绒茧蜂、捕食螨、黑肩绿盲蝽、白僵菌等捕食性天敌和寄

生性天敌的控害作用控制害虫危害，必要时可根据当地生产情况放宽防治指标。 

6.2.4 药剂封园 

在立冬之前（日平均气温在15 ℃以上时）对茶园用石硫合剂或矿物油封园，45 %晶体石硫合剂亩用

量为250克～300克，29%石硫合剂（水剂）亩用量为280毫升～330毫升，喷雾时确保叶子的正反面喷湿，

枝干、茶丛基部受药均匀。 

农药防治 6.3 

在靶标病虫害的关键防治时期或在达到附录B的防治指标时，进行药剂防治，主要病虫害防治药剂

和防治方式见附录C。 

7 统防统治的实施 

方案制定 7.1 

实施主体应根据茶树生育期、靶标病虫的发生情况制定防控方案，并结合生产实际与业主协商确定

后实施，方案宜包括附录D的相关内容，并经双方签字确认。 

物资准备 7.2 

7.2.1 药剂采购 

采购农药品种见附录C，应从具有合法资质的农药生产企业采购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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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施药机械 

宜采用担（框）架式机动喷雾机、弥雾机、无人机等器械。 

开展防治服务 7.3 

7.3.1 统防作业告知 

7.3.1.1 防治前应提前告知作业方案，告知服务对象及相关方采取措施做好安全防范等工作，防治后

及时告知服务对象所用药剂和安全间隔期，并在显眼的位置设置告示牌，告示牌内容见附录 E。 

7.3.1.2 采用无人机飞防的应当划定作业区域，提前公告作业范围、时间、施药种类及注意事项。 

7.3.1.3 通知服务对象在病虫害防治现场监督施药。 

7.3.2 防治作业要求 

7.3.2.1 施药人员防护 

施药现场应不少于两人，施药人员配备防护用具，并具备对使用农药的急救知识。 

7.3.2.2 药剂选择 

参照附录C的要求，根据病虫发生种类选择相应的药剂品种，施药防治应按NY/T 1276的要求执行；

并按照GB/T 8321（所有部分）的要求执行每种农药在作物上允许的用药量、用药次数、最大允许残留

量和安全间隔期进行施药；需要使用两种以上农药的，应现配现用，不应使用超期预混农药和隐性成分。 

7.3.2.3 作业器械管理 

防治作业前，应检查施药机械的压力部件、控制部件，并对机械行走速度、喷幅、流量、压力等因

子进行校准。 

7.3.2.4 无人机飞防 

采用无人机飞防方式防治时，应注意药剂选择、天气等情况，防治产生药害等。需要办理飞行计划

或者备案手续的，应当遵守飞行管理部门的规定。其他作业要求应按NY/T 3213的规定执行。 

7.3.2.5 环境安全 

近蜜蜂、家蚕养殖区不使用对其敏感的农药；不在水源处冲洗施药机械，冲洗废水应远离居住场所、

水源及作物。 

7.3.3 产品质量安全 

采收应严格按照相关农药的安全间隔期，确保茶叶农药残留不超标，质量安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7.3.4 回收与处理 

农药及相关防控物质的包装材料、废弃物等应回收并集中处理。 

7.3.5 防治效果检查 

根据农药特性于施药后1天～5天内，检查茶树有无药害发生，分别调查病虫害防治效果，确定是否

采取补治补救措施，进行记录并由双方签字确认，见附录D。 

7.3.6 建立防治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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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茶园病虫防控情况包括时间、天气、生育期、地块、防治对象、技术措施、施药人员、药剂品种、

用药量、机械等应进行详细记录，保留不少于二年，分析原因、溯源跟踪、厘清责任。茶园统防统治档

案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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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茶树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协议 

甲方(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组织)：                          

联系电话：                         

乙方(茶园主体)：                  地址：                         

联系电话：                        面积：                          

为了提高茶树病虫害防治效率和茶叶质量安全水平，有效开展茶树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甲乙双方

本着自愿原则，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责任： 

1、甲方根据植保部门提供的病虫防治意见，结合统防实施区病虫发生实际，严格遵守农药安全使

用规定，适期完成防治作业，确保当季茶树病虫危害损失控制在5%之内；若发生较难防控的流行性、暴

发性病虫害，防治效果参照同地周边大面积一般农户自防效果。 

2、建立茶树病虫统防统治区农户档案，对茶树病虫统防统治实施情况作如实登记。 

3、向乙方收取合理的防治费用。收费方式如下：（1）按年开展全程统防统治服务，全年服务费为

（含农药及防治用工）    元，若发生较难防控的病虫害，双方协商后视情况增加防治费用。（2）按

次计算，每服务1次，每亩每次服务费    元，所用药剂按市场价另算。 

4、要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药安全使用规定》进行喷药操作，甲方要注意自身安

全，杜绝中毒事件发生。防治作业时，应注意周边其它作物及蜜峰、鱼虾等安全，桑园附近稻田喷药时，

不要使用无人机、机动喷雾器等，同时注意风向，以免污染桑叶引起家蚕中毒。 

5、因防治不当造成药害及造成损失的，赔偿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或由农业部门损失评估后

协商解决。 

二、乙方承诺： 

1、乙方自愿按实际面积参加甲方组织的统防统治服务，配合甲方做好田间的栽培管理，以确保防

治效果。 

2、农户自行购药的，按照农业部门提供的防治意见进行配药，并对自行提供农药的质量负责。 

3、及时支付防治费用，全年服务的，应在防治后五天内支付全年防治费用。委托一次性喷药的，

应在防治后15天内支付防治费用。临时代治的在每次喷药后五天内支付，全程防治的，在第一次防治后

五天内预付全季防治费用。 

三、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方双方各两份。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组织)：                              乙方代表： 

签字时间：                                签字时间： 

(盖章)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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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茶园主要有害生物的防治指标和防治适期 

主要有害生物的防治指标和防治适期见B.1。 

表B.1  茶园主要有害生物的防治指标和防治适期 

病虫害名称 防治指标 防治适期 

茶尺蠖 成龄投产茶园：幼虫量每平方米 7 头。 
病毒农药防治在 1 龄～2 龄幼虫期； 

植物源农药和化学农药防治在 3 龄前幼虫期。 

茶小绿叶蝉 
第一峰百叶虫量超过 6 头或每平方米虫量超过 15 头；

第二峰百叶虫量超过 12 头或每平方米虫量超过 27 头。 

防治适期掌握在入峰后（高峰前期），且田间若虫占

总量的 80%以上。 

茶橙瘿螨 
中小叶种茶树平均每叶有茶橙瘿螨 17 头～22 头，或指

数值 6～8。 

在发生高峰期以前，一般为 5月中旬至 6 月上旬，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 

茶丽纹象甲 投产茶园每亩 1 万头或每平方米 15 头。 
白僵菌防治应掌握在蛹（羽化）盛期,常规农药施药

适期掌握在成虫出土盛末期。 

黑刺粉虱 小叶种 2 头/叶～3 头/叶，大叶种 4 头/叶～7 头/叶。 

防治适期原则上应掌握在卵孵化盛末期，对于虫口

密度过大，也可考虑在成虫盛期作为辅助施药时期。

矿物源农药防治应掌握在卵孵化盛末期。 

茶黑毒蛾 
第一代幼虫量每平方米 4 头以上；第二代幼虫量每平方

米 7 头以上。 

防治适期掌握在 3 龄前幼虫期，用联苯菊酯防治适

期可提前到卵孵化高峰期。 

茶毛虫 每百丛虫卵块 5 个以上。 掌握在 3 龄前幼虫期。 

茶刺蛾 
幼虫数幼龄茶园每平方米 10 头，成龄茶园每平方米 15

头。 
在 2 龄～3 龄幼虫期进行防治。 

茶云纹叶枯病 叶罹病率 44%；成老叶罹病率 10%～15%。 

6 月、8 月至 9 月发生盛期。在 6 月份初夏期，气温

骤然上升，叶片出现枯斑时，应喷药保护。8 月间，

当旬平均气温高于 28 ℃，降雨量大于 40 毫米，平

均相对湿度大于 80%时，立即喷药防治。 

茶炭疽病 茶树嫩叶初见病斑。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秋雨开始

前，新梢 1 芽 1 叶期。矿物源农药在新梢（芽）叶

期防治。 

 

 



DB33/T 2497—2022 

7 

附 录 C  

（资料性） 

浙江省茶树病虫害防治药剂名单 

浙江省茶树病虫害防治药剂名单见C.1。 

表C.1  浙江省茶树病虫害防治药剂名单 

病虫害种类 有效成分 主要剂型 推荐亩用量 

茶尺蠖 

溴氰菊酯 25 克/升乳油 20 毫升/亩～30 毫升/亩 

氯氰菊酯 10%、100 克/升乳油 20 毫升/亩～30 毫升/亩 

噻虫·高氯氟 22 %微囊悬浮—悬浮剂 6 毫升/亩～10 毫升/亩 

茶核·苏云金 
茶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 1 万 PIB/微升、苏云金杆

菌 2 000IU/微升悬浮剂 
75 毫升/亩～150 毫升/亩 

苦参碱 0.6%水剂 60 毫升/亩～75 毫升/亩 

苦皮藤素 1%水乳剂 30 毫升/亩～40 毫升/亩 

联苯·甲维盐 5.3%微乳剂 15 毫升/亩～20 毫升/亩 

短稳杆菌 100 亿孢子/毫升悬浮剂 60 毫升/亩～90 毫升/亩 

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

病毒 
20 亿 PIB/微升悬浮剂 45 毫升/亩～50 毫升/亩 

噻虫·高氯氟 22%微囊悬浮—悬浮剂 6 毫升/亩～10 毫升/亩 

茚虫威 150 克/升乳油 15 毫升/亩～20 毫升/亩 

印楝素 0.5%可溶液剂 100 毫升/亩～150 毫升/亩 

苦参·藜芦碱 0.6%水剂 60 毫升/亩～75 毫升/亩 

虫螨腈 240 克/升悬浮剂 20 毫升/亩～30 毫升/亩 

呋虫胺 20%可溶粒剂 30 毫升/亩～45g/亩 

丁醚·噻虫啉 40%悬浮剂 40 毫升/亩～50 毫升/亩 

藜芦碱 0.5%可溶液剂 100 毫升/亩～125 毫升/亩 

金龟子绿菌菌 80 亿孢子/毫升可分散油悬浮剂 70 毫升/亩～90 毫升/亩 

球孢白僵菌 400 亿孢子/毫升可分散油悬浮剂 25 毫升/亩～30 毫升/亩 

茶橙瘿螨 

石硫合剂 45%结晶粉、水剂 
250 克～300 克， 

280 毫升～330 毫升 

矿物油 99%乳油 300 毫升/亩 

藜芦碱 0.5%可溶液剂 100 毫升/亩～125 毫升/亩 

茶毛虫 

苏云金杆菌 
2 000IU/微升～8 000IU/微升悬浮剂、 

8 000IU/微升～16 000IU/微升悬浮剂 

45 毫升/亩～90 毫升/亩 

茶毛核·苏云金 
茶毛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1 万 PIB/微升、苏云金杆

菌 2 000IU/微升悬浮剂 

75 毫升/亩～150 毫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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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浙江省茶树病虫害防治药剂名单（续） 

病虫害种类 有效成分 主要剂型 推荐亩用量 

茶毛虫 

联苯·甲维盐 5.3%微乳剂 15 毫升/亩～20 毫升/亩 

印楝素 0.3%水剂 45 毫升/亩～60 毫升/亩 

苦参碱 0.5%水剂 75 毫升/亩～100 毫升/亩 

茶饼病 多抗霉素 1.5%、3%可湿性粉剂 90 克/亩、45 克/亩 

茶炭疽病 

啶氧菌酯 22.5%悬浮剂 22.5 克/亩～45 克/亩 

苯醚甲环唑 10%水分散粒剂 22.5 克/亩～30 克/亩 

吡唑醚菌酯 250 克/升乳油 22.5 毫升/亩～30 毫升/亩 

注： 选用的农药品种为我国在茶园登记使用的农药品种，生产出口茶叶的茶园同时遵循产品输入国的要求选

择农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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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茶园统防统治方案与效果确认记录 

茶园统防统治方案与效果确认记录见D.1。 

表D.1  茶园统防确认记录 

统防方案确认 

方案日期 月  日 使用人  

防治地块  面积（亩）  

防治对象  施药方式  

使用药剂  使用量  

施药器械  施药时间  

双方确认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防治效果确认 

调查时间 月  日 调查人  

防治效果  有无药害  

其他情况  

双方确认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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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茶树病虫统防统治告示牌模板 

作业时间： 

作业范围： 

作业人员： 

施药种类： 

作业方式： 

安全间隔期： 

注意事项： 

联系电话： 

 


